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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及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任何證券之邀請或要約。

本公告不會直接或間接於或向美國（包括美國的領土及屬地、任何州以及哥倫比亞特區）
派發。本公告並不構成或組成在美國境內購買或認購證券的任何要約或招攬的一部分。
本公告所述可換股債券或換股股份並無亦不會根據一九三三年美國證券法（「證券法」）登記。

可換股債券及換股股份不得在美國境內或向美籍人士（定義見證券法S規例）或以其名義或
為其利益提呈發售或出售，惟根據證券法登記規定獲豁免者除外。證券將不會於美國公
開發售。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343）

延長根據一般授權發行可換股債券之最後截止日期

配售代理

茲提述文化傳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六月十二日之公告（「該公
告」），內容有關根據一般授權配售可換股債券及更改認購事項所得款項用途。除另有界
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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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最後截止日期及配售期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配售事項須待該公告「配售事項之條件」一節所載之條件於二零二三
年七月三日（或配售協議訂約方可能書面協定之較後日期）（「最後截止日期」）或之前達成（或
（視情況而定）獲豁免）後，方告完成。

由於需要額外時間完成有關配售事項之若干行政程序，本公司與配售代理經公平磋商後
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訂立配售協議之補充協議（「補充配售協議」），據此，本公司與
配售代理同意：

(i) 將配售協議之最後截止日期由二零二三年七月三日延長至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或
本公司與配售代理可能書面協定之較後日期）；及

(ii) 將配售協議項下配售期之屆滿日期由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延長至二零二三年七月
二十一日（或配售協議訂約方可能書面協定之其他時間及日期）。

董事認為，補充配售協議之條款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
股東之整體利益。

除上文所披露之變動外，配售協議之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維持不變且繼續維持十足效力
及作用。

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文化傳信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關健聰

香港，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關健聰先生及袁健先生（均為執行董事）；王幹文先生（主席兼非
執行董事）及廖家瑩博士（副主席兼非執行董事）；以及黃昆杰先生、范駿華先生及蒙一力
先生（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 僅供識別


